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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 
 

 

吉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关于下达 2022 年度

《“吉致吉品”小米》团体标准项目立项计

划的通知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打造吉林区域品牌推动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以标准为引领，加快推进吉林区

域品牌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

《吉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经前期征集、

论证等程序，现下达 2022 年度《“吉致吉品”小米》团体标准项目

立项计划（见附件 1）。 

请标准起草单位于 2022 年 8月 26 日前报送以下材料： 

1.《团体标准项目任务书》，一式 4份，加盖公章； 

2. 按《吉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标准要求提

交编制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，提交电子版 1 份。 

立项后请抓紧组织项目实施，在标准制修订中深入调查分析，加

强与联盟成员及相关企业的沟通联系，广泛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，进

行实验、论证,切实做到体现吉林特色，技术指标先进，并按时完成

制定任务。 

联系人:张也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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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:13134309506    

附件：1、2022年度“吉致吉品”团体标准项目立项计划（第二

批） 

2、《团体标准项目任务书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 

2022 年 8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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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2022 年度“吉致吉品”团体标准项目立项计划（第二批） 

 

 

 

序号 项目名称 主起草单位 起草人 电话 制定或修订 报批稿完成时间 

2022011 “吉致吉品”小米 吉林省标准研究院 张红杰 17743055312 制定 2022.8.3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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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 

吉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团体标准项目任务书 

 
 
 
 

团体标准 

项目任务书 

 
 
 
 
 
 
 
 
 

项目名称： 

计划编号： 

承担单位： 

项目负责人： 

填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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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须知 

 
 

一、承担单位为标准项目主要起草（修订）单位，填报单位

须准确填写单位名称。主要起草（修订）单位应为独立法人单位，

应有单位独立账号。 

二、项目名称、标准起草人一经确定后原则上不得变更，如

确需变更，项目承担单位应向吉林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提出申请，

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变更调整。 

三、标准项目起草（修订）时间按照立项计划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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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信息表 

项目名称 1.中文： 

2.英文： 

制定或修订 □制定□修订（原标准名称及编号：） 

采用国际标 

准名称及编 

号 

 

采用国外标 

准名称及编 

号 

 

采用程度 □等同 □修改 □非等效（参见 GB/T 20000.2-2001

第 4 章相关条款） 

项目提出单位  

项目负责单 

位 

 

单位通讯地 

邮 

 邮政

编码 

 

其它参加单 

位 

 

项目负责人  办公 

电话 

 手机 

号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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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 

项目背景及 

技术描述 

 

项目目标  

项目主要内 

容 

 

与有关法律 

法规和强制 

性标准的协 

调情况 

 

预期经济 

社会效益 

 

起止日期  

二、起草工作组基本情况 

工作组

职务 

姓名 性别 专业领域

及职称 

所 在 单

位 及 职

务 

电 子

邮箱 

电话 

组长       

成员       

成员       

成员       

成员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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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       

成员       

三、相关单位意见 

项目责任 

单位意见 

 

 

 
 
主管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
 
 
 
 
 
 
 
 

（盖章） 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吉林省品

牌建设促

进会 

 

 

主管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
